
旧县办发〔2026〕11号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旧县街道办事处

关于印发《旧县街道“九小”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村（社区）、各相关板块、各相关岗位：

《旧县街道“九小”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已经街道办事处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旧县街道办事处
                            2026年3月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旧县街道“九小”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方  案

为确保本辖区火灾形势平稳，从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0日，集中开展“九小”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为确保工作实效，制定本方案。

一、整治目标

对全街道“九小”场所进行摸底排查，集中整治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切实提升单位场所火灾防控能力，全力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维护辖区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二、整治范围

除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之外的小商店、小餐馆、小旅馆、小茶楼、小歌舞厅、小游戏厅、小网吧、小美容洗浴场所、小生产加工作坊等。
三、整治内容

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消防技术标准开展整治，要严格执行国家公共安全行业标准《住宿与生产储存经营合用场所消防安全技术要求》（GA703-2007）。重点整治以下内容：

（一）建筑耐火等级、场所设置位置是否符合消防技术规范要求。

（二）生产、经营、储存和人员住宿防火分隔是否符合消防技术规范要求。

（三）消防设施和灭火器材是否按要求配置并保持完好有效。

（四）窗户、阳台是否违规设置铁栅栏，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

（五）室内装饰装修及用火、用电、用油、用气是否符合消防安全管理要求。

（六）消防安全制度是否健全，场所负责人、管理人及员工是否掌握消防安全基本知识。

（七）超量存储易燃易爆危险品。

（八）其他影响消防安全的突出问题。

四、整治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从即日起至2026年4月15日）。应急管理岗结合实际，制定实施方案，分解排查任务，明确整治责任，细化工作措施，召开专项会议，对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二）排查整治阶段（从2026年4月16日至2026年11月30日）。各村（社区）、各相关板块、各相关岗位对“九小”场所，尤其是存在“下店上宅”的“三合一”场所进行摸底排查，全面摸清底数和隐患情况，逐一检查登记造册并建立台账（附件1）。对发现的火灾隐患和违法行为，要依法查处，能当场整改的要督促当场整改，不能当场整改的要依法责令限期整改，按期消除隐患。2026年6月25日前，完成全街道排查任务；2026年11月30日前，所有“九小”场所搬出住宿人员或按标准进行防火分隔、设置消防设施。
（三）总结验收阶段（从2026年12月1日至12月30日）。认真总结专项整治工作经验，剖析存在的问题，研究制定“九小”场所长效管理机制，切实巩固治理效果。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九小”场所消防安全条件差、消防安全管理混乱，一直是火灾事故的高发区。将本次整治行动作为全年消防重点工作，认真仔细地开展排查整治，完善辖区“九小”场所台账，确保整治取得实效。

（二）协同配合，齐抓共管。各村（社区）、各相关板块、各相关岗位对排查发现的火灾隐患落实整改责任，务必做到火灾隐患有人排查、有人跟踪、有人落实，整治工作不走形式、不留死角。

（三）严格执法，强力整改。对排查发现的火灾隐患和违法行为，要坚持严格依法进行查处，始终保持高压整治态势。要将“九小”场所集中连片区域纳入区域性火灾隐患整治范围，逐一制定整治计划，明确整治责任、措施、时限，组织开展综合治理。

（四）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各村（社区）、各相关板块、各相关岗位要积极利用各种方式广泛宣传“九小”场所火灾危害性和整治必要性，鼓励和发动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身边“九小”场所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及时曝光典型火灾隐患，形成全社会关注、支持、参与隐患整治的强大声势；要结合消防安全检查，对场所业主和从业人员开展一次消防宣传教育培训，指导开展一次灭火疏散逃生演练，大力普及消防安全常识和逃生自救知识，切实提升自防自救能力。要结合本次专项整治，督促各“九小”场所推广应用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简易喷淋等技防措施，切实提升场所火灾防御能力。

附件：1.旧县街道“九小”场所消防安全检查表
2.旧县街道“九小”场所专项整治分工工作联系表
3.旧县街道“九小”场所台账

4.旧县街道“九小”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情况统计表

附件1

	旧县街道“九小”场所消防安全检查表

（此表一式两份，由单位自查人员和监管岗位、村社排查人员填写）

	单位（场所）名称
	
	单位法人姓名
	

	单位地址
	

	消防安全责任人
	
	消防安全管理人
	

	违规住宿人数
	
	联系方式
	

	单位（场所）面积
（㎡）
	
	所处建筑部位及楼层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
	自查情况
	行业部门（镇街道）
排查情况

	用火用电用气
	1.是否存在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停放充电问题。
	是□               否□    
	是□              

否□    

	
	2.是否违规动火作业。
	是□               否□    
	是□              

否□    

	
	3.是否存在电气线路私拉乱接问题。
	是□               否□    
	是□              

否□    

	建筑生命通道
	4.是否存在消防车通道不畅问题。
	是□               否□    
	是□              

否□    

	
	5.是否存在疏散通道不畅问题。
	是□               否□    
	是□              

否□    

	
	6.是否违规设置防盗网和广告牌。
	是□               否□    
	是□              

否□    

	建筑消防设施
	7.是否存在消防用水问题。
	是□               否□    
	是□              

否□    

	
	8.是否存在消防器材不足问题。
	是□               否□    
	是□              

否□    

	
	9.是否存在防火分割不到位问题。
	是□               否□    
	是□              

否□    

	
	10.是否存在住宿和非住宿未设置独立疏散问题。
	是□               否□    
	是□              

否□    

	其他问题
	11.是否违规采用易燃可燃材料分隔、搭建。
	是□               否□    
	是□              

否□    

	
	12.是否违规使用、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
	是□               否□    
	是□              

否□    

	
	13.其他火灾隐患或消防违法行为。
	是□               否□    
	是□              

否□    

	问题整改情况
	

	自查单位：                     

自查时间：

自查人员签名：                             
	检查行业部门（镇街道）：             
检查时间：

检查人员签名：             

	
	

	
	

	填表说明：

1.此表一式两份，供单位自查人员和监管岗位、村社排查时使用。

2.“自查单位”处应填写负责组织开展自查的单位名称，“自查人员签名”处应由参与自查的人员签名确认。

3.“检查行业部门（镇街道）”处应填写开展检查的行业部门或镇街道名称，“检查人员签名”处应由参与检查的人员签名确认。

4.一个单位或场所有多个行业部门或乡镇街道进行检查的，应分别填写此表，并由社会单位、行业部门或镇街道分别存档备查。

5.住宿和非住宿应采用不开洞口的防火墙和耐火极限不低于1.5小时的楼板进行完全分隔。


附件2

	镇街名称
	分管安全负责人（电话）
	派出所

责任人（电话）
	消防部门

责任人（电话）

	旧县街道
	李  兵173******97
	郑力源136******53
	彭  越

150******98


旧县街道“九小”场所专项整治分工工作联系

附件3

	旧县街道“九小”场所台账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                                                                                                                                                  

	序号
	场所名称
	详细地址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场所类型
	排查发现的主要消防安全问题
	已采取的整改措施
	问题是否整改完毕

	1
	
	
	
	
	
	
	

	2
	
	
	
	
	
	
	

	3
	
	
	
	
	
	
	

	4
	
	
	
	
	
	
	

	5
	
	
	
	
	
	
	

	...
	
	
	
	
	
	
	

	备注：

1.此表每月24日进行一次统计上报，每月累计上报，新增部分红色标注。

2.“场所类型”一栏选填小商店、小餐馆、小旅馆、小茶楼、小歌舞厅、小游戏厅、小网吧、小美容洗浴场所、小生产加工作坊。

	填报人：              手机号码：                   填报时间：


附件4

	    旧县街道“九小”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情况统计表

	上报单位：                                                                上报时间：                                                                                                                                  

	“九小”场所排查整治情况

	场所总数（家）
	已排查场所分类
	隐患情况

	
	小商店（家）
	小餐馆（家）
	小旅馆（家）
	小茶楼（家）
	小歌舞厅（家）
	小游戏厅（家）
	小网吧（家）
	小美容洗浴场所（家）
	小生产加工作坊（家）
	发现火灾隐患（处）
	整改火
灾隐患（处）

	
	
	
	
	
	
	
	
	
	
	
	

	监督执法情况

	消防部门
	公安派出所
	乡镇街道

	办理行政处罚案件（件）
	临时查封（家）
	责令停产停业停用（家）
	罚款（元）
	拘留（人）
	办理行政处罚案件（件）
	责令停产停业停用（家）
	罚款（元）
	拘留（人）
	办理行政处罚案件（件）
	罚款（元）
	警告（人）

	
	
	
	
	
	
	
	
	
	
	
	

	备注：
1.“场所总数”分别在本地“三合一”、“九小”场所全部排查完后填写。

2.此表统计专项整治以来工作情况的累计数据，同一场所排查整治情况不得重复统计。
3.监督执法情况为专项整治以来针对“三合一”和“九小”场所消防执法数据。

	填报人：              手机号码：                   填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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